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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关于切实加强风

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环办[2013]103号）等的有关规定，我公司做为责任主

体开展了 1.5万吨/年盐酸羟胺装置工艺升级改造变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初步编制完成后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进行公示。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规定：对

依法批准设立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且该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

影响报告书和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

下方式予以简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

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本项目位于依法批准设立的园区，可将首次公示与二次公示合并进行，公示期限为

5工作日。

3 项目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初步编制完成后，我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1

日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公示时限为公示之日起 5个工作日，符合《办法》“第三十一

条 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 个工作日”

的要求。

项目公示及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1.5万吨/年盐酸羟胺装置工艺升级改造项目（重新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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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东营市东营港高端石化与新材料产业园东港路以西、港北一路以北东营

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内。

项目概况：

现有 5000吨/年盐酸羟胺装置包括氨肟化单元和肟水解单元，本次技改氨肟化单元

工艺不变，只针对肟水解单元改造，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如下：

①肟水解单元新增水解反应塔及其附属设备、母液提浓塔及附属设备，由原有肟水

解精馏反应塔+反应提浓釜式反应法改为肟水解精馏反应塔+母液提浓塔塔式反应法，同

时母液提浓塔配套增加 5台结晶釜，用于母液提浓塔提浓母液的结晶；

②拆除 3台大二合一、2台小二合一、螺旋给料机、盘式干燥机设备，离心、干燥

工序由原有二合一分离设备+盘式干燥机改为离心机+流化床干燥机。

③拆除 1套乙醇精馏回收设备 1套，分离固体物料清洗由原乙醇清洗改为水幕除尘

吸收塔塔液清洗；

④将原有 2台一级提浓釜/塔改为 2台丁酮中和釜、2台丁酮萃取塔，1台二级提浓

釜改为预结晶缓存釜，2台反应精馏釜/塔改为废水汽提塔/釜；

⑤将原油氯化氢吸收塔/釜改为反应液混合釜，由原有采用氯化氢气体改为 31%盐

酸，降低环境风险。

⑥新增丁酮肟罐装设施 1套。

本项目技改完成后，用 31%盐酸替代氯化氢气体，降低了环境风险，且污染物排放

量减少，同时降低装置能耗，提高产品质量，提升装置综合效益。

二、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栋栋 联系方式：15605466166 邮箱：715604753@qq.com

联系地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高端石化与新材料产业园东港路以西、港北一路以

北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名称

环评编制单位：山东沃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

cx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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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附件 1）

五、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1、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

http://www.shandongwode.com/gongshigonggao/

2、查阅纸质报告书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纸质版存放于建设单位—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公众可以前往以下

地址进行查阅。

查阅时间：2023年 10月 11日-2023年 10月 17日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4:00-17:00

地址：山东省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高端石化与新材料产业园东港路以西、港北一路

以北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栋栋 联系电话：156054661665

六、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厂区为中心，边长 5km范围内公众

七、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中附件

1。

八、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相关意见的应填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见“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或者附件 1），可向东营市赫邦化工有限公司提交，

提交方式为信函、打电话、发传真或发送电子邮件。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自本次公告开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2023年 10月 11 日，网络载体为

山东沃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shandongwode.com/gongshigonggao/），符

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

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示信息”的要求。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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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网站截图见图 3- 1。

3.2.2 报纸

我公司在项目公示及征求意见公示期间于 2023年 10月 11日和 2023年 10月 17日

在《齐鲁晚报》进行了报纸公示。

《齐鲁晚报》为当地公众容易接触的报纸，符合《办法》“第十一条（二）通过建

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5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

于 2次”的要求。

第一次和第二次报纸公示照片分别见图 3- 2和图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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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 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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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3 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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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我公司在厂区门卫室设置了项目纸质环评报告的公众查阅点。项目征求意见公示期

间，未有当地公众前来查阅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项目征求意见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反馈信息。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公众质疑性意见，因此未采取了深度公众参与，符合

《办法》“第十四条 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下列方式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要求。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我公司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两次信息公示，公示的方式有利华益

集团公司网站、当地公开发布的报纸上发布等。本项目两次信息公示期间均未收到公众

对项目的反馈意见。

6 其他

我公司已将纸质报纸公示和电子版公示材料及网络截图进行了存档。

7 报批前信息公开情况

我 单 位 于 2024 年 3 月 6 日 在 “ 山 东 沃 德 环 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官 网

（http://www.shandongwode.com/）公示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符合《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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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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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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